2024年度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辰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年4 月12 日
     辰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质量，强化绩效管理。根据《辰溪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专项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辰财〔2025〕54号）文件要求，我局认真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现将2024年度整体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属正科级。作为县一级部门预算单位，纳入2024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为局本级机关18人。代管公益性岗位人员17人。内设科室为5个，即办公室，优抚拥军股，权利维护股，移交安置股和财务室。

（二）主要职责职能
贯彻执行退役军人法律法规；拟定县退役军人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导向。负责全县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和自主择业管理工作；组织协调落实离休退休军人、其他退役军人和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优抚待遇，住房，医疗保障工作；负责全县优抚对象抚恤资金发放；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绩效目前设定情况

  2024年整体预算支出5735.61万元，主要分基本支出259.63万元和项目支出5475.98万元两个部分。基本支出主要包刮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公用经费支出两个方面。项目支出主要是优抚对象抚恤、义务兵优待金、医疗保障、移交安置、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等专项支出，基本上是按政策和标准发放到个人的生活补助，具体包刮优抚对象抚恤、义务兵优待金、优抚对象医疗保障、退役军人移交安置、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等五个方面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总体情况

2024年，退役军人事务局预算数为5735.61万元，其中上级转移支付3606.71万元，县本级财政安排2128.9万元。按支出性质分基本支出258.96万元，项目支出5476.65万元。2024年决算数5735.61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单位基本支出258.96万元，其中人员支出230.16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8.8万元。在基本支出258.96万元中，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30.16万元，占总支出88.8%，公用经费支出28.8万元，占总支出的11.2%。

2、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专项资金支出5476.65万元。主要（1）优抚对象抚恤支出4239.78万元；（2）义务兵优待金420万元；（3）优抚对象医疗保障支出299.14万元；（4）移交安置支出311.73万元；（5）退役军人事务管理支出206万元。
（三）“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退役军人事务局“三公”经费年初预算为2.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0辆。年度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1.25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批10次，共接待人数96人，完成预算数的50％，未发生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因为本单位2024年年初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所以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因为本单位2024年年初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所以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因为本单位2024年年初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所以2024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经济成本指标分析。按时按标准发放各类优抚对象资金，保障单位正常运行。2024年整体支出成本控制数5735.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控制数258.96万元，专项经费支出控制数5476.65万元。2024年决算实际支出5735.61万元，成本控制达100％。

（二）产出指标分析

1、数量指标。一是财政供养人员控制人数18人，实际决算人数18人，控制率100%。二是三公经费控制情况，年初预算数2.5万元，决算数1.25万元，实际执行率50%。三是各类优抚对象资金发放3906人，实际发放3906人，发放率达100%。

2、质量指标。一是资金使用合规率达100%。二是资金发放准确性率为100%。
（三）社会效益性分析
根据年初安排绩效项目设定目标，一是通过资金发放，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生活水平。通过考核，效果明显。二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资金发放，改善退役军人生活状况，维护社会稳定，通过考核，效果明显，均达到预期效果。
可持续性分析

退役军人事务专项资金的支付，可以确保优抚对象抚恤、医疗保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有效推进，能进一步落实解决好优抚对象待遇和政策，提升优抚对象对象幸福感和满意率。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制度建设缓慢，主要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发放管理制度和绩效保障制度滞后，跟不上绩效评价要求。

二是金使用时效有待进一步提高，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目标设立工作，根据人员情况、业务开展需要，逐项做出预算计划，预算合理、不留缺口、不留空项。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完善资产管理，加强固定资产登记工作。单位在预算编制时要初步考虑资产购置工作，根据资金情况、业务开展需要，做出资产购置预算计划，资产购置完成后，及时进行资产登记入库，不能出现资产。

2.加强制度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和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和工作保障制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专业性强，工作量大，单位必须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建设来保障执行，财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开展与业务部门沟通协调，组织开展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切实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3.规范财务管理，定期做好预算支出财务监控分析，做好部门整体支出评价。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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